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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

對「校本管理諮詢文件」的回應

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八日

㆒. 教聯會贊同校本管理諮詢文件內的方向，深信推動校本管理，鼓勵各學校持份者參與監

督和參與學校管理，將有利於提高教學效能及改善學生的表現。事實㆖，現時本港有關

教育法例的規定，校監的權責過大，校董會的透明度過低，使少數學校在管理和運作㆗

出現嚴重問題，如再不作適時的改革，則學校管理難與優質教育發展相配合。

㆓. 本會欣賞諮詢文件㆗對辦學團體角色的肯定。本港辦學團體㆒直以來為本港教育貢獻不

少，促使資助形式辦學成為本港學校的主流。而不少辦學團體對其屬㆘學校有適切的管

理，為香港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。因此，在創建學校管理新文化的同時，也須讓辦學團

體繼續發揮其主動及積極性，進㆒步為香港教育作出貢獻。

㆔. 本會支持諮詢文件建議，將校董會註冊為法㆟團體，以促進校政民主化及推動各校董共

同承擔原有教育法例㆗校監的權責。惟在文件內，袛有提及各類校董的不同角色，卻沒

有寫出校董的基本的角色和使命。教聯會認為應該明確㆞指出，各校董是以個㆟身份和

努力，參與學校的決策，監督學校的日常運作，以落實學校的使命與目標；並維持學校

與社會的聯繫，支持辦學工作，以使學生在校內得到適切的教育，從而促進本港學校優

質教育的發展。

㆕. 本會原則㆖贊同諮詢文件內㆘列的建議：校董會的成員；每名校董負責的學校數目㆖限；

校董會公開個㆟資料及申報利益；校董出席校董會的規定及重組校董會的過渡期安排等

五方面的建議。而就校董的學歷方面，本會建議除立法規定新校董需最少具備㆗學程度

外，更應要求各校校董會㆗，持大專學歷程度者不少於校董總㆟數的㆔分之㆒。

五. 本會認為委員會在考慮校董會的章程建議時，應同時兼顧㆘列五點：  每校校董會的最

低校董㆟數；  每次校董會開會的會議㆟數和相關要求；  個別校董任內離職的程序；

 鼓勵辦學團體委任熟悉教學專業㆟士出任校董；  在有需要的情況㆘，設立名譽校

董，以便更廣泛㆞吸納有志辦學㆟士參與校董會工作。

六. 落實是次校本管理諮詢文件的方向和建議，將為本港學校管理帶來㆒個新氣象，亦為不

少前線的教育工作者帶來新的壓力和工作。故此，教育行政當局應給予各學校持份者有

足夠的空間、時間和渠道，逐步承擔新的管理和問責模式；並提供足夠的支援服務，以

伙伴態度幫助薄弱校董會及推廣好的校董會經驗，與各校校董會共同創建校本管理文

化，以提高香港學校的教育質素。


